
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 目標： 

      (一)發展本校課程實施模式與可行做法 

          (二)探討實施 108 課綱新課程時，可能遭遇的問題與解決策略 

          (三)探討本校課程結構 

          (四)結合社區資源，協助本校課程發展 

          (五)建立教師發展、設計教學新課程的知能，增進教師專業自主能力 

三、組織：本校設委員 24 人，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由校長及兼行政之教師共同選(推)舉之代表，校長為當     

             然委員。 

          (二)年級、領域及特教教師代表：由未兼行政之教師選(推)舉之代表，其人數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 

          (三)家長及社區代表：由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推)舉之代表，其人數為一至五人。 

四、工作職責 

   (一)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

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畫。 

(二)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將整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備查。 

(三)審核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設置要點及教學計畫，內容包涵：「學年/學期學習目標

單元活動主題，相對應能力指標、時數、備註」等項目，且應融入有關性別平等、

環境、資訊、家政、人權、生涯發展、海洋教育等七大議題。另配合十二年課程綱

要，也須融入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必要時由學校

於校訂課程中進行規劃。 

(五)審查教師自編教科用書。 

(四)擬定教科用書選用辦法，送校務會議決議。 

(六)決定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 

(七)規畫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增進專業成長。 

(八)決定開設之選修課程。 

五、本委員會任期一年，自 8/1 起至隔年 7/31 止。 

六、本委員會每年舉行四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連署召集時，得由連署委員互推

一人召集之。 

八、本委員會開議時，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 出席委員通過，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九、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社頭國中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 

一、組織結構 

名稱 委員 姓名 職掌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校長 周昌憲 1. 規劃課程發展方向與內涵 

2. 擬定學校課程實施計畫 

3. 審核統整課程發展計畫及成

效 

4. 審核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的

深度與廣度 

5. 整合校內外人力教學資源，

建構學校教學網路 

6. 協調社區各社教機構資源運

用，建立教學支援系統 

7. 評鑑學校課程實施成效 

行政人員代表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人事主任、補校主任 

級導師 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 

教師會代表 理事長 

各學習領域代表 

語文、數、自、社、健體、藝文、 

綜合、科技八大領域召集人（語文領域

請國文、英語科各派一位代表參與）、特

教代表 

家長代表 會長或總幹事 

社區代表 由校長、會長邀請社區人士參加 

 

二、組織分工表 

組別 召集人 成員 任務內容 

主任委員 校長  1.召集委員會議 

2.督導本校九年一貫課程進行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註冊組長、實習教師 1.籌畫本校九年一貫課程之各項工作 

2.聯絡各項工作之執行 

課程研發組 教學組長 各領域召集人、特教代表 1.擬定本校課程大綱 

2.擬定學生階段性關鍵能力指標 

3.研發學校本位統整課程 

4.發展學校多元評量模式 

5.負責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活動設計組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童軍團長、衛生組

長、體育組長、生教組長、級

導師 

依統整課程主題，擬定及推動學校行事

活動及班級活動 

教學支援組 總務主任 設備組長、事務組長、家長代

表、社區代表 

1.提供相關教學之行政支援及教學設備 

2.結合社區資源，建立支援系統 

3.辦理教學成果展示會及成果編印 

文宣推廣組 資訊組長 資訊教師、教務處幹事 1.建立網路資料，將九年一貫課程相關

措施上網宣導 

2.蒐集彙整九年一貫課程相關資源 



3.向社區及家長宣導推廣九年一貫課程

之理念以建立共識 

審查評鑑組 輔導主任 各處室主任、家長會長、教師

會理事長 

1.審核統整課程發展計畫 

2.評鑑學校課程實施成效 

(一)定期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規畫學校本位課程之主題與內涵，檢討實施成效並

針對問題尋求改進之道。 

(二)不定期召開委員會會議，追蹤實施進度與成效，適時評鑑與指導。 

 

  

 

110學年度 課程發展委員會 
 

姓名 職稱 簽           到 姓名 職稱 簽         到 

周昌憲 校長  張淑惠 國文領召  

楊琇閔 家長會長  李幸蓉 英文領召  

楊壹宏 教師會理事長  王銘智 數學領召  

謝明昌 教務主任  賴嬿如 社會領召  

李嘉晉 學務主任  賴昱瑞 自然領召  

陳文吉 總務主任  謝志典 健體領召  

江玉英 輔導主任  江宛蓉 藝文領召  

陳秀雲 人事主任  孫寶蓮 綜合領召  

許倍銜 補校主任  張儷齡 科技領召  

陳秋琪 教學組長  邱碧蓮 九年級導  

汪育如 註冊組長  高維聰 八年級導  

周雅媚 訓育組長  劉蔚榆 七年級導  

   吳彩瑋 特教代表  

 


